
       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    0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08年 度 訴 字 第 68號   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09年 11月 19日 辯 論 終 結     03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承 正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    04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李 宇 恆 （ 董 事 ）   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品 鈞 　 律 師     06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勞 動 部     07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許 銘 春 （ 部 長 ）   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勝 畯   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秋 山   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郭 瑞 宗     11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事 件 ， 原 告 不 服 行 政 院 中 華 民 國 10     12

        7年 11月 22日 院 臺 訴 字 第 1070217129號 訴 願 決 定 ，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   13

       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   14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   15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16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 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   18

        一 、 爭 訟 概 要 ： 原 告 承 造 交 通 ○ ○ ○ 區 ○ 道 ○ ○ ○ 路 局 南 區 工 程     19

            處 （ 現 改 制 為 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南 區 養 護 工 程 分 局 ， 下 稱 南     20

            區 工 程 局 ） 之 「 國 道 3號 ○ ○ 段 瀝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整 修 工 程 （ 1     21

            07） 」 （ 下 稱 系 爭 工 程 ） ， 因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於 民 國 107年 4     22

            月 23日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作 業 發 生 被 撞 致 死 重 大 職 業 災 害 ，     23

            違 反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（ 下 稱 職 安 法 ） 第 6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經 被     24

            告 所 屬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署 （ 下 稱 職 安 署 ） 於 107年 4月 24日 派 員     25

            檢 查 發 現 並 查 證 屬 實 ， 以 原 告 發 生 職 安 法 第 37條 第 2項 規 定     26

            之 死 亡 職 業 災 害 ， 依 同 法 第 49條 第 1款 規 定 ， 以 107年 6月 15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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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日 勞 職 授 字 第 10702031441號 處 分 書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， 公 布     01

            原 告 名 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。 原 告 不 服 ， 提 起 訴 願 ， 遭 決 定 駁 回     02

            ， 遂 提 起 本 件 行 政 訴 訟 。     03

        二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及 聲 明 ：     04

        （ 一 ） 主 張 要 旨 ：     05

            � 原 處 分 主 旨 前 半 段 之 記 載 ， 似 有 依 職 安 法 第 49條 第 2款 規     06

              定 將 原 告 名 稱 公 布 之 意 ， 惟 主 旨 後 半 段 及 說 明 二 違 法 事 實     07

              及 處 分 理 由 � ， 又 均 強 調 原 處 分 係 適 用 職 安 法 第 49條 第 1     08

              款 規 定 將 原 告 名 稱 公 布 ， 且 原 處 分 違 法 事 實 及 處 分 理 由 欄     09

              均 未 提 及 原 告 有 何 違 反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之 處 ， 故 原 告 究     10

              竟 有 無 違 反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實 難 以 透 過 原 處 分 加     11

              以 理 解 。 縱 使 原 處 分 有 指 責 原 告 違 反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規     12

              定 之 意 （ 假 設 語 ） ， 惟 原 處 分 不 僅 未 記 載 原 告 違 規 之 行 為     13

              ， 連 違 規 之 時 間 、 地 點 及 與 適 用 法 令 等 有 關 之 事 項 均 付 之     14

              闕 如 ， 難 認 已 達 可 得 確 定 之 程 度 ， 亦 難 以 判 斷 是 否 已 正 確     15

              適 用 法 律 。 被 告 雖 於 107年 6月 15日 檢 送 「 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    16

              局 南 區 養 護 工 程 分 局 『 國 道 3號 ○ ○ 段 瀝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整     17

              修 工 程 （ 107） 』 之 承 攬 人 承 正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所 僱 勞 工 郭     18

              一 � 發 生 被 撞 災 害 致 死 重 大 職 業 災 害 檢 查 報 告 書 」 （ 下 稱     19

              檢 查 報 告 ） 予 原 告 ， 惟 檢 查 報 告 不 僅 無 法 確 定 原 告 有 無 違     20

              反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， 亦 無 法 獲 悉 相 關 事 實 。 況 檢 查 報 告     21

              並 非 行 政 處 分 ， 實 難 據 以 補 充 原 處 分 明 確 性 不 足 之 部 分 。     22

              應 認 原 處 分 不 符 書 面 行 政 處 分 明 確 性 之 要 求 而 違 法 ， 應 予     23

              撤 銷 。     24

            � 依 檢 查 報 告 第 七 項 災 害 原 因 分 析 記 載 ， 係 指 因 原 告 占 用 中     25

              線 車 道 ， 且 未 透 過 跑 馬 燈 訊 息 加 以 揭 露 ， 以 及 交 通 錐 設 置     26

             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不 足 ， 導 致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云 云 。 惟 依 系 爭 工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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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程 施 工 前 協 調 會 會 議 紀 錄 第 五 條 第 （ 二 ） 項 第 4.點 記 載 ：     01

              「 施 工 期 間 應 確 實 依 高 工 局 106年 11月 修 正 之 『 施 工 之 交     02

              通 管 制 守 則 』 規 定 布 設 交 通 維 護 設 施 ， 並 於 布 設 完 成 及 撤     03

              除 前 錄 影 或 拍 攝 數 位 照 片 ， 送 段 備 查 」 。 原 告 則 於 107年 2     04

              月 依 前 開 施 工 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提 出 交 通 維 持 計 畫 ， 業 經 監     05

              造 單 位 世 合 工 程 技 術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世 合 公 司 ）     06

              及 南 區 工 程 局 審 核 通 過 ， 原 告 爾 後 亦 確 實 於 系 爭 事 故 現 場     07

              依 照 前 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布 設 完 成 並 拍 照 備 查 。 系 爭 交 通 維     08

              持 計 畫 對 外 車 道 與 中 線 車 道 標 線 上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    09

              作 業 時 之 交 維 布 設 圖 ， 僅 能 封 閉 外 側 車 道 、 外 側 路 肩 。 而     10

              原 告 為 因 應 施 工 範 圍 需 求 ， 於 郭 一 � 施 作 外 車 道 與 中 線 車     11

              道 標 線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作 業 時 ， 將 交 通 錐 隨 之 外 移 到 外 側 車     12

              線 之 外 側 ， 而 有 占 用 未 封 閉 之 中 線 車 道 、 違 反 交 維 計 畫 之     13

              情 事 ， 然 此 舉 實 際 上 係 在 增 加 施 工 區 域 之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。     14

              復 查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時 ， 現 場 交 維 布 設 均 依 交 通 維 計 畫 擺 放     15

              ， 郭 一 � 施 作 地 點 亦 未 踰 越 封 閉 之 外 側 車 道 範 圍 ， 位 於 國     16

              道 3號 339.1k之 LED跑 馬 燈 公 告 訊 息 更 明 確 顯 示 封 閉 外 側 車     17

              道 ， 且 肇 事 車 輛 駕 駛 林 復 從 業 於 警 訊 時 表 明 知 悉 外 側 車 道     18

              封 閉 。 況 如 前 所 述 原 告 已 將 交 通 錐 外 移 至 外 車 道 標 線 之 外     19

              側 以 增 加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， 難 認 現 場 標 誌 、 號 誌 、 交 通 錐 等     20

              之 布 設 ， 有 何 令 用 路 人 無 法 清 晰 獲 知 車 道 封 閉 範 圍 之 情 況     21

              。 原 告 實 已 盡 力 防 止 系 爭 事 故 之 發 生 ， 故 檢 查 報 告 第 七 項     22

              災 害 原 因 分 析 中 不 利 於 原 告 之 記 載 ， 應 不 足 採 。     23

            � 退 步 言 之 ， 縱 認 原 告 擅 自 將 交 通 錐 外 移 之 相 關 行 為 有 違 職     24

             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此 舉 亦 與 系 爭 事 故 之 發 生 無 因 果 關     25

              係 ， 依 行 為 時 違 反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及 勞 動 檢 查 法 罰 鍰 案 件     26

              處 理 要 點 （ 下 稱 罰 鍰 案 件 處 理 要 點 ） 第 7條 之 1第 2項 之 規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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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定 ， 主 管 機 關 依 職 安 法 第 49條 規 定 為 行 政 處 分 時 ， 需 以 事     01

              業 單 位 違 反 職 安 法 與 同 法 第 37條 第 2項 職 業 災 害 發 生 之 間     02

              有 因 果 關 係 為 前 提 。 系 爭 檢 查 報 告 缺 乏 具 體 論 證 ， 且 職 安     03

              署 並 非 專 門 之 交 通 事 故 鑑 定 機 關 或 學 術 機 構 ， 尚 欠 斷 定 事     04

              故 肇 因 之 專 業 能 力 ， 不 應 作 為 認 定 因 果 關 係 成 立 之 依 據 。     05

              又 依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初 步 分 析 研 判 表 （ 下 稱     06

              事 故 初 步 分 析 研 判 表 ） 、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第 八 公 路 警 察 大     07

              隊 A1交 通 事 故 檢 討 報 告 （ 下 稱 事 故 檢 討 報 告 ） ， 以 及 臺 南     08

              市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107年 6月 12日 南 鑑 0000000案     09

              鑑 定 意 見 書 （ 下 稱 事 故 鑑 定 意 見 書 ） ， 可 知 系 爭 事 故 係 因     10

              肇 事 車 輛 駕 駛 林 復 從 偏 移 原 行 駛 之 中 線 車 道 ， 撞 入 外 側 車     11

              道 施 工 區 域 後 撞 擊 在 外 側 車 道 施 工 之 死 者 郭 一 � 所 致 ， 並     12

              非 死 者 郭 一 � 在 中 線 車 道 施 工 ， 而 遭 行 駛 於 中 線 車 道 之 林     13

              復 從 撞 擊 所 致 。 故 自 肇 事 車 輛 行 進 路 線 及 撞 擊 地 點 觀 之 ，     14

              實 難 認 原 告 將 交 通 錐 外 移 至 外 車 道 線 外 側 致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    15

              車 道 之 行 為 ， 與 系 爭 事 故 之 發 生 有 何 因 果 關 係 。 則 縱 使 原     16

              告 位 於 國 道 3號 339.1k之 LED跑 馬 燈 公 告 訊 息 未 揭 露 前 開 交     17

              通 錐 外 移 情 形 而 使 用 路 人 無 法 清 晰 獲 知 ， 亦 與 系 爭 事 故 之     18

              發 生 無 關 等 語 。     19

        （ 二 ） 聲 明 ： 訴 願 決 定 、 原 處 分 （ 即 107年 6月 15日 勞 職 授 字 第 10     20

              702031441號 處 分 書 ） 均 撤 銷 。     21

        三 、 被 告 答 辯 及 聲 明 ：     22

        （ 一 ） 答 辯 要 旨 ：     23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所 屬 職 安 署 （ 南 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） 實 施 原 告 所 僱     24

              勞 工 郭 一 � 被 撞 致 死 職 業 災 害 案 檢 查 時 ， 分 別 於 107年 4月     25

              25日 、 5月 7日 向 南 區 工 程 局 ○ ○ 工 務 段 段 長 高 清 泉 、 世 合     26

              公 司 監 造 工 程 師 翁 浩 軒 及 4月 25日 向 原 告 現 場 領 班 陳 建 男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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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、 原 告 （ 原 代 表 人 為 郭 智 文 ， 原 告 代 表 人 已 於 107年 10月 1     01

              9日 更 改 為 李 宇 恆 ） 製 作 談 話 紀 錄 ， 並 據 以 撰 寫 本 案 檢 查     02

              報 告 書 ， 檢 查 報 告 書 第 九 項 （ 二 ） 、 4， 已 明 確 認 定 並 告     03

              知 原 告 違 反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21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     04

              、 第 8款 及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規 定 。 原 告 所 指 檢 查 報 告 不     05

              僅 無 法 確 定 原 告 有 無 違 反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， 亦 無 法 獲 悉     06

              相 關 事 實 等 ， 實 已 混 淆 事 實 。 又 檢 查 發 現 本 災 害 發 生 當 日     07

              原 交 通 維 持 規 劃 及 對 用 路 人 公 告 （ LED跑 馬 燈 ） 僅 封 閉 外     08

              線 車 道 ， 中 、 內 線 車 道 仍 開 放 通 行 ， 在 未 施 工 前 交 通 錐 是     09

              置 於 外 線 車 道 線 之 內 側 ， 惟 俟 開 始 從 事 瀝 青 混 凝 土 鋪 築 時     10

              ， 則 會 把 交 通 錐 再 外 移 並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車 道 （ 交 通 錐 水 平     11

              移 動 距 離 約 50公 分 ） 。 因 交 通 錐 隨 工 作 面 影 響 而 移 動 至 外     12

              線 車 道 線 之 外 側 後 ， 已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車 道 ， 與 位 於 國 道 3     13

              號 339.1K之 LED） 跑 馬 燈 施 工 公 告 訊 息 「 348-351K施 工 封     14

              閉 外 側 車 道 」 並 不 一 致 ， 致 未 能 使 受 警 告 者 （ 用 路 人 ） 清     15

              晰 獲 知 實 際 工 作 區 域 。 另 原 告 在 未 重 新 申 請 核 准 變 更 原 交     16

              通 維 持 計 畫 書 方 式 下 ， 逕 行 將 交 通 錐 移 動 並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    17

              車 道 ， 致 原 告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於 緊 臨 外 線 車 道 與 中 線 車 道     18

              之 標 線 上 ，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作 業 時 ， 遭 行 駛 於 中 線     19

              車 道 之 林 復 從 駕 駛 車 牌 00-000大 貨 車 撞 擊 致 死 。 縱 使 林 復     20

              從 有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規 則 應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之 義 務 ， 然 原 告 所     21

             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在 幾 乎 無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情 況 下 ， 於 高 速 行 駛     22

              車 輛 之 國 道 上 從 事 作 業 ， 原 告 設 置 之 交 通 號 誌 、 標 示 未 能     23

              使 受 警 告 者 （ 用 路 人 ） 清 晰 獲 知 ， 且 設 置 號 誌 標 示 或 柵 欄     24

              等 設 施 尚 不 足 以 警 告 防 止 交 通 事 故 時 ， 亦 未 置 交 通 引 導 人     25

              員 ， 原 告 所 設 置 之 交 通 維 護 設 施 ， 顯 已 違 反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    26

              設 施 規 則 第 21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8款 及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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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項 第 3款 規 定 ， 並 與 災 害 發 生 有 因 果 關 係 。     01

            � 又 原 處 分 已 載 明 主 旨 、 事 實 、 理 由 及 其 法 令 依 據 ， 已 符 合     02

            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96條 第 1項 第 2款 規 定 ， 原 告 主 張 原 處 分 適 用     03

              法 令 依 據 不 明 外 ， 連 原 告 違 規 之 行 為 、 時 間 、 地 點 及 與 適     04

              用 法 令 等 有 關 之 事 項 ， 均 付 之 闕 如 ， 有 違 明 確 性 原 則 云 云     05

              ， 並 不 足 採 。     06

            � 依 職 安 法 第 5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雇 主 本 應 於 施 工 前 實 施 風 險 評     07

              估 ， 致 力 於 防 止 施 工 時 發 生 職 業 災 害 ， 並 負 有 保 障 工 作 者     08

              安 全 及 健 康 之 責 任 ， 雖 原 告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係 遭 大 貨 車 撞     09

              擊 致 死 ， 惟 原 告 設 置 之 交 通 號 誌 、 標 示 未 能 使 受 警 告 者 （     10

              用 路 人 ） 清 晰 獲 知 ， 且 設 置 號 誌 標 示 或 柵 欄 等 設 施 尚 不 足     11

              以 警 告 防 止 交 通 事 故 時 ， 亦 未 置 交 通 引 導 人 員 ， 顯 然 原 告     12

              未 善 盡 職 安 法 第 5條 第 2項 防 止 職 業 災 害 之 責 任 ， 且 違 反 職     13

              安 設 施 規 則 第 21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8款 及 職 安 法 第 6條     14

  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3款 規 定 ， 原 告 實 應 採 取 必 要 之 預 防 設 備 或 措 施 ，     15

              而 非 將 系 爭 災 害 肇 災 責 任 完 全 推 諉 大 貨 車 駕 駛 等 語 。     16

        （ 二 ） 聲 明 ： 駁 回 原 告 之 訴 。     17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   18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職 安 法 第 6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雇 主 對 下     19

              列 事 項 應 有 符 合 規 定 之 必 要 安 全 衛 生 設 備 及 措 施 ： … … 三     20

              、 防 止 電 、 熱 或 其 他 之 能 引 起 之 危 害 。 … … 。 （ 第 3項 ）     21

              前 2項 必 要 之 安 全 衛 生 設 備 與 措 施 之 標 準 及 規 則 ， 由 中 央     22

             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」 第 37條 第 2項 規 定 ： 「 事 業 單 位 勞 動 場     23

              所 發 生 下 列 職 業 災 害 之 一 者 ， 雇 主 應 於 八 小 時 內 通 報 勞 動     24

              檢 查 機 構 ： 一 、 發 生 死 亡 災 害 。 二 、 發 生 災 害 之 罹 災 人 數     25

              在 三 人 以 上 。 三 、 發 生 災 害 之 罹 災 人 數 在 一 人 以 上 ， 且 需     26

              住 院 治 療 。 四 、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之 災 害 。 」     27

        6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第 49條 第 1款 規 定 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得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    01

              位 、 雇 主 … … 之 名 稱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： 一 、 發 生 第 37條 第 2     02

              項 之 災 害 。 … … 。 」 次 按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21條 之     03

              1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8款 規 定 ： 「 雇 主 對 於 有 車 輛 出 入 、 使 用     04

              道 路 作 業 、 鄰 接 道 路 作 業 或 有 導 致 交 通 事 故 之 虞 之 工 作 場     05

              所 ，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設 置 適 當 交 通 號 誌 、 標 示 或 柵 攔 ： 一 、     06

              交 通 號 誌 、 標 示 應 能 使 受 警 告 者 清 晰 獲 知 。 … … 八 、 設 置     07

              號 誌 、 標 示 或 柵 欄 等 設 施 ， 尚 不 足 以 警 告 防 止 交 通 事 故 時     08

              ， 應 置 交 通 引 導 人 員 。 」 又 罰 鍰 案 件 處 理 要 點 第 7條 之 1規     09

              定 ： 「 主 管 機 關 或 勞 動 檢 查 機 構 對 於 事 業 單 位 有 下 列 情 形     10

              之 一 者 ， 依 職 安 法 第 49條 規 定 ，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、 雇 主 之     11

              名 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並 將 處 分 書 送 達 受 處 分 人 ： … … （ 二     12

              ） 違 反 職 安 法 致 發 生 職 業 病 、 死 亡 或 罹 災 人 數 在 3人 以 上     13

              之 職 業 災 害 。 」     14

        （ 二 ） 查 原 告 承 造 系 爭 工 程 ， 於 107年 4月 23日 因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    15

             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作 業 ， 發 生 被 撞 致 死 重 大 職 業 災 害 ， 依     16

              原 告 現 場 領 班 陳 建 男 107年 4月 25日 談 話 紀 錄 稱 ： 當 日 作 業     17

              交 維 設 計 是 針 對 外 側 車 道 （ 慢 車 道 ） 封 一 車 道 ， 一 開 始 交     18

              通 錐 於 外 側 車 道 線 之 內 側 ， 俟 開 始 從 事 瀝 青 混 凝 土 鋪 築 時     19

              ， 會 把 交 通 錐 再 外 移 至 外 側 車 道 線 之 外 側 （ 移 動 距 離 約 50     20

              公 分 ） ， 俟 瀝 青 混 凝 土 鋪 築 完 成 後 ， 標 線 接 續 施 工 ， 後 續     21

              再 從 事 360度 強 化 玻 璃 反 光 路 面 標 記 黏 貼 工 作 ； 原 告 所 僱     22

              勞 工 郭 一 � 係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作 業 ， 作 業 時 標 線 已     23

              劃 設 完 畢 ， 交 通 錐 已 擺 放 於 外 側 車 道 線 之 外 側 （ 已 移 動 距     24

              離 約 50公 分 ） ， 郭 一 � 被 撞 時 ， 周 遭 並 無 相 關 警 戒 車 或 其     25

              他 更 明 顯 之 警 戒 設 施 ， 亦 無 人 員 持 紅 旗 指 揮 警 戒 ， 僅 有 擺     26

              設 交 通 錐 及 破 碎 機 所 需 用 電 之 發 電 機 上 插 有 一 支 紅 旗 及 警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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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示 燈 等 語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1頁 ） 。 又 災 害 發 生 當 日 原 交 通     01

              維 持 規 劃 及 對 用 路 人 公 告 （ LED跑 馬 燈 ） 僅 封 閉 外 線 車 道     02

             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48頁 照 片 ） ， 中 、 內 線 車 道 仍 開 放 通 行 ；     03

              另 在 未 施 工 前 交 通 錐 是 置 於 外 線 車 道 線 之 內 側 ， 惟 俟 開 始     04

              從 事 瀝 青 混 凝 土 鋪 築 時 ， 交 通 錐 則 再 外 移 並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    05

              車 道 （ 交 通 錐 水 平 移 動 距 離 約 50公 分 ）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47     06

              頁 照 片 ） ， 核 與 領 班 陳 建 男 所 述 現 場 施 工 情 節 相 符 。 而 工     07

              作 順 序 則 是 瀝 青 混 凝 土 鋪 築 完 成 後 ， 標 線 接 續 施 工 ， 後 續     08

              再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埋 設 作 業 ， 然 因 交 通 錐 隨 工 作 面 影 響     09

              而 移 動 至 外 線 車 道 線 之 外 側 後 ， 已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車 道 ， 此     10

              與 上 開 位 於 國 道 3號 339.1K之 LED跑 馬 燈 施 工 公 告 訊 息 「 34     11

              8-351K施 工 封 閉 外 側 車 道 」 並 不 一 致 ， 以 致 於 未 能 使 受 警     12

              告 者 （ 用 路 人 ） 清 晰 獲 知 實 際 工 作 之 區 域 。     13

        （ 三 ） 原 告 固 主 張 依 其 107年 2月 所 提 並 經 審 核 通 過 之 交 通 維 持 計     14

              畫 ， 對 外 車 道 與 中 線 車 道 標 線 上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作     15

              業 時 之 交 維 布 設 圖 ， 僅 能 封 閉 外 側 車 道 、 外 側 路 肩 。 而 原     16

              告 為 因 應 施 工 範 圍 需 求 ， 於 郭 一 � 施 作 外 車 道 與 中 線 車 道     17

              標 線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作 業 時 ， 將 交 通 錐 隨 之 外 移 到 外 側 車 線     18

              之 外 側 ， 而 有 占 用 未 封 閉 之 中 線 車 道 、 違 反 交 維 計 畫 之 情     19

              事 ， 然 此 舉 實 際 上 係 在 增 加 施 工 區 域 之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； 又     20

              縱 認 原 告 擅 自 將 交 通 錐 外 移 之 相 關 行 為 有 違 職 安 法 第 6條     21

              第 1項 規 定 ， 此 舉 亦 與 系 爭 事 故 之 發 生 無 因 果 關 係 云 云 。     22

              惟 查 ， 有 關 現 場 交 通 維 持 設 施 原 係 依 合 約 書 內 所 附 100年 1     23

              0月 所 訂 之 「 施 工 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」 規 定 及 南 區 工 程 局 107     24

              年 3月 8日 所 核 定 交 通 維 持 計 畫 書 辦 理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51頁     25

              乙 證 9） 。 而 當 作 業 進 行 到 中 、 外 線 車 道 交 接 面 時 ， 因 原     26

              交 通 維 持 計 畫 書 之 交 通 錐 擺 放 位 置 將 影 響 作 業 進 行 （ 見 原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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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處 分 卷 第 62頁 ） ， 原 告 在 未 重 新 申 請 核 准 變 更 原 交 通 維 持     01

              計 畫 書 方 式 下 ， 逕 行 將 交 通 錐 移 動 並 占 用 部 分 中 線 車 道 ，     02

              致 原 告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於 緊 臨 外 線 車 道 與 中 線 車 道 之 標 線     03

              上 ， 從 事 路 面 反 光 標 記 挖 孔 作 業 時 ， 遭 行 駛 於 中 線 車 道 之     04

              訴 外 人 林 復 從 駕 駛 車 牌 00-000大 貨 車 撞 擊 致 死 。 縱 使 林 復     05

              從 就 事 故 之 發 生 有 應 注 意 、 能 注 意 而 不 注 意 之 過 失 ， 然 原     06

              告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在 幾 乎 無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情 況 下 ， 於 高 速     07

              行 駛 車 輛 之 國 道 上 從 事 作 業 ， 原 告 設 置 之 交 通 號 誌 、 標 示     08

              並 未 能 使 受 警 告 者 （ 用 路 人 ） 清 晰 獲 知 ， 亦 未 置 交 通 引 導     09

              人 員 維 護 安 全 ， 並 不 能 因 駕 駛 人 林 復 從 有 過 失 而 排 除 原 告     10

              違 反 職 安 法 相 關 規 定 之 事 實 。 原 告 援 引 相 關 事 故 初 步 分 析     11

              研 判 表 、 事 故 檢 討 報 告 及 事 故 鑑 定 意 見 書 等 件 ， 自 不 能 為     12

              有 利 原 告 之 認 定 。 再 者 ， 系 爭 工 程 107年 3月 1日 召 開 之 施     13

              工 前 協 調 會 議 紀 錄 ： 「 … … 五 、 會 議 結 論 （ 二 ） 交 通 維 持     14

              4.施 工 期 間 應 確 實 依 高 公 局 106年 11月 修 正 之 『 施 工 之 交     15

              通 管 制 守 則 』 規 定 布 設 交 通 維 護 設 施 ， … … 。 」 （ 見 原 處     16

              分 卷 第 95頁 ） 所 述 「 高 公 局 106年 11月 修 正 之 施 工 之 交 通     17

              管 制 守 則 」 ， 即 為 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（ 前 身 為 交 通 ○ ○ ○     18

              區 ○ 道 ○ ○ ○ 路 局 ） 107年 1月 修 訂 「 施 工 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    19

              」 前 之 草 案 。 而 106年 11月 修 正 之 「 施 工 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    20

              修 訂 草 案 」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98頁 ， 與 原 處 分 卷 第 189頁 107     21

              年 1月 修 訂 「 施 工 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」 規 定 相 同 ） 中 「 貳 、     22

              設 施 規 畫 與 設 計 /三 、 管 制 範 圍 /（ 四 ） 工 作 區 段 」 規 定 ：     23

              「 工 作 區 段 乃 是 工 程 ○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○ 區 段 應 使 用 第 參 章     24

              所 列 設 施 與 通 行 車 道 適 當 阻 隔 ， … … ； 主 線 三 車 道 （ 含 ）     25

              以 上 之 標 線 標 記 工 程 亦 應 增 大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， 跨 車 道 封 閉     26

              至 少 3公 尺 側 向 空 間 。 」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108頁 ） 參 以 原 告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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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於 其 所 提 出 之 復 工 計 畫 書 「 六 、 改 善 對 策 、 2.本 工 程 於 復     01

              工 前 ， 修 正 『 交 通 維 持 計 畫 』 交 通 維 持 內 容 ， 符 合 主 線 三     02

              車 道 （ 含 ） 以 上 之 標 線 、 標 記 作 業 將 增 大 側 向 緩 衝 距 離 ，     03

              跨 車 道 封 閉 至 少 3公 尺 側 向 緩 衝 空 間 之 作 業 需 求 ， 並 依 計     04

              畫 內 容 據 以 執 行 ， 維 護 施 工 人 員 作 業 安 全 」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    05

              復 工 計 劃 書 第 32頁 ） ， 亦 係 依 上 開 「 施 工 之 交 通 管 制 守 則     06

              」 之 規 定 辦 理 改 善 ， 益 足 認 原 施 工 方 式 以 自 行 將 交 通 錐 外     07

              移 至 中 線 車 道 上 約 50公 分 之 緩 衝 距 離 ， 客 觀 上 顯 有 不 足 。     08

              則 依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所 設 置 之 交 通 維 護 設 施 ， 實 不 足 使 受 警     09

              告 者 清 晰 獲 知 ， 亦 未 置 交 通 引 導 人 員 ， 已 違 反 職 業 安 全 衛     10

             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21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8款 暨 職 安 法 第 6條     11

  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3款 之 規 定 ， 並 致 發 生 死 亡 之 職 業 災 害 ， 原 告 上 開     12

              主 張 並 不 足 採 。     13

        （ 四 ） 又 原 處 分 於 主 旨 已 載 明 係 依 職 安 法 第 49條 第 1款 規 定 公 布     14

              原 告 名 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且 於 說 明 二 、 違 法 事 實 及 處 分 理     15

              由 亦 記 載 ： 「 （ 一 ） 受 處 分 人 承 造 位 於 台 南 市 ○ ○ ○ 道     16

              ○ 號 ○ ○ 段 瀝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整 修 工 程 （ 107） 』 ， 所 僱 勞 工     17

              郭 一 � 於 107年 4月 23日 發 生 被 撞 災 害 致 死 重 大 職 業 災 害 ，     18

              經 本 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署 於 107年 4月 24日 派 員 檢 查 發 現 並 查     19

              證 屬 實 ， 發 生 事 實 洵 堪 認 定 ， 爰 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9條     20

              第 1款 規 定 ， 處 分 如 主 旨 。 （ 二 ） … … 。 」 是 依 原 處 分 所     21

              記 載 之 事 實 、 理 由 及 其 法 令 依 據 ， 已 足 使 原 告 瞭 解 其 原 因     22

              事 實 及 依 據 之 法 令 ， 原 告 主 張 原 處 分 不 符 明 確 性 要 求 云 云     23

              ， 亦 難 憑 採 。     24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以 原 告 所 僱 勞 工 郭 一 � 發 生 職 安 法 第 37條 第     25

            2項 第 1款 規 定 之 死 亡 職 業 災 害 ， 依 同 法 第 49條 第 1款 規 定 ，     26

            公 布 原 告 名 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， 訴 願 決 定 予 以     27

        10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維 持 ， 亦 無 不 合 ， 原 告 徒 執 前 詞 ， 訴 請 撤 銷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    01

            予 駁 回 。     02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及 陳 述 ， 經 核 於 判 決 結 果     03

           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逐 一 論 列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   04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爰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98條 第 1     05

        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   06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    國     109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10    日   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四 庭   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　 程 怡 怡   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　 鍾 啟 煒   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　 李 君 豪     11

        一 、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   12

        二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並 表     13

            明 上 訴 理 由 ， 如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判     14

           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補 提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    15

        三 、 上 訴 時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並 提 出 委 任 書 。 （ 行 政 訴     16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241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）     17

        四 、 但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者 ， 得 例 外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（ 同     18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但 書 、 第 2項 ）     19

             20

       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         所   需   要   件               21

        代 理 人 之 情 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
             23

        � 符 合 右 列 情 形 之 一 1.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備 律 師 資     24

          者 ，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  格 或 為 教 育 部 審 定 合 格 之 大 學 或 獨     25

         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    立 學 院 公 法 學 教 授 、 副 教 授 者 。      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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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       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依 法 得 為 專   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
             05

        � 非 律 師 具 有 右 列 情 1.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    06

          形 之 一 ， 經 最 高 行  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具 備 律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07

          政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    08

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上 訴 審 訴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

          訟 代 理 人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  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 法 得 為 專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上 訴 人 為 公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 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公 法 上 之 非 法 人 團 體 時 ， 其 所 屬   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 任 人 員 辦 理 法 制 、 法 務 、 訴 願 業   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 或 與 訴 訟 事 件 相 關 業 務 者 。          15

             16

        是 否 符 合 � 、 � 之 情 形 ， 而 得 為 強 制 律 師 代 理 之 例 外 ， 上 訴     17

        人 應 於 提 起 上 訴 或 委 任 時 釋 明 之 ， 並 提 出 � 所 示 關 係 之 釋 明     18

        文 書 影 本 及 委 任 書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

             20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10    日     21

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     　 　 　   書 記 官   樓 琬 蓉    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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